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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证券代码：688348 证券简称：昱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0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44,6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2,000,000 股的比例为
0.575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8.94 元/股， 最低价为 116.30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403,276.7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9月 13日和 2023年 9月 27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8）、《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11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5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2,000,000 股的比例为 0.2293%，购买的最高价为 122.19 元/股，最低价为 116.30/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627,079.7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644,690股，占公司总股本 112,000,000股的比例为 0.575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8.94 元/股，
最低价为 116.3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403,276.7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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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电缆”）股东宁波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 持有东方电缆股份 217,524,44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300%；公司股东袁黎雨女士持有东方电缆股份 53,366,7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600%；上述持
股数量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发起人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公司上市后各年度权益
分派后获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披露了《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0）。 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东方集团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6,877,15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0%，袁黎雨女士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10,315,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东方集团
及袁黎雨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17,192,883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2.50%。 2023年 8月 26日，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未减持股份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具体详见
《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近日，公司收到袁黎雨女士的通知，决定提前终止其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袁黎雨女
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减持东方电缆股份 6,870,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90%。 本次减持后，
袁黎雨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6,496,1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610%。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袁黎雨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3,366,730 7.7600% IPO 前取得：53,366,730 股

上述持股数量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发起人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公司上市后
各年度权益分派后获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的一致行动人为东方集团，无其他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当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袁
黎
雨

6,870,535 0.9990% 2023/7/5 ～2023/
12/1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37.92 －
44.23 287,754,527.53 未 完 成 ：

3,445,195 股 46,496,195 6.7610%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截至本公告日，袁黎雨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减持公司股份 6,870,535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9990%。 本次减持后，袁黎雨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6,496,1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610%，提前结
束减持计划，本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袁黎雨女士一致行动人东方集团已于 2023年 8月 25日提前终止
其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及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袁黎雨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方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3-043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 2023 年 11 月 30 日，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93,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13%，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5.22
元/股，回购成交最低价为 15.0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408,87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9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 11月 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首次回购股份。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2023 年 9 月 29 日、2023 年 10 月 10 日、2023 年 11 月 2
日刊发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3年 11月 30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93,000 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13%，成交最高价为 15.22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15.03元/股，支付总金额
为 1,408,87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3191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3-061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83,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6%，购买的最高价格为 16.38元/
股、最低价格为 15.1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9,999,281.55元（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公司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议案内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
币 5,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回购股份用于未来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3年 11月 2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659,500 股, 支付回购金额为

9,999,550.53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183,36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96%， 购买的最高价格为 16.38 元/股、 最低价格为 15.10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9,999,281.55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根据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方案，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0855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23-078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2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至 12 月 11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db@casic.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发布 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 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互动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2月 12日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肖海潮先生
总 裁：苏子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大军先生
财务总监：王譞女士
独立董事：王本哲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至 12 月 11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b@casic.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雷明君
电话：01068386000-8319
邮箱：db@casi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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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水痘减毒活疫苗进入Ⅰ期

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水痘减毒活疫苗（以下简称“本

疫苗”），已完成Ⅰ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正式进入Ⅰ期临床试验。 由于疫苗产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
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本疫苗临床试验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水痘减毒活疫苗
主要研发阶段：Ⅰ期临床研究
受理号：CXSL2200273
通知书编号：2022LP01324
二、本疫苗其他相关情况
本疫苗系用水痘病毒接种人二倍体细胞，经培养、收获、澄清后，加入稳定剂冻干制成，该疫苗可

以使机体产生记忆性免疫应答，刺激机体产生抗水痘病毒的免疫力，用于预防水痘。
水痘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染。 病毒感染人体后，先在鼻咽部

局部淋巴结增殖，后侵入血液向全身扩撒，引起各器官病变，形成疱疹。 水疱也常见于口咽部、呼吸道、
胃肠道、眼结膜和黏膜表面。 任何年龄人群都有可能感染水痘病毒，尤其以婴幼儿和学龄前、学龄期儿
童发病较多。

本次水痘减毒活疫苗开启Ⅰ期临床试验表明该产品研发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公司将积极推动该
产品的临床研究，若该疫苗研发成功，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布局，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疫苗需要完成法规要求的相关临床试验，经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务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疫苗的研发周期长、
环节多，临床试验进程和结果及产品上市进度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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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李家毅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个人简历详
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将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本次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为自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家毅先生，199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自 2016年至 2020年就读于广东工业大

学并获得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学士学位。自 2020年 7月至今担任公司版图工程师，自 2020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家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 � � �证券代码：688227 证券简称：品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汤茜
女士的辞职报告，汤茜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汤茜女士仍将继续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汤茜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汤茜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
充分的肯定，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顺利开展，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淼淼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李淼淼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候选董
秘资格备案，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
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淼

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会秘书李淼淼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软件产业基地软件路 17号 G1栋
联系电话：025-83649147
邮 箱：bingozhengquan@bingosoft.net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附件：李淼淼先生简历
李淼淼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山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数据库工程师。2012年 7月至 2015年 6月，任职于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
室，担任副主任科员；2015 年 7 月至 2019 年 4 月，任职于广州证券投资银行部，担任高级经理；2019
年 5月至 2021年 8月， 担任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2021 年 8 月 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担任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3 年 7 月入职本公司，担任公司投资负责
人。

李淼淼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
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并经公开信息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 � �证券代码：688045 证券简称：必易微 公告编号：2023-064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12,1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9.32元/股，最低价为 44.00 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181,881.1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8.00 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4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21日、2023年 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0）、《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3-053）。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912,1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9.32 元/股，最低价为 44.00 元/
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181,881.1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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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
召开第一届第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君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
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李君鹏先生将与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

代表监事之日起三年。
李君鹏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附件：
李君鹏先生简历
李君鹏先生，中国国籍，1990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助理政工师。曾任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

司行政部副部长。 现任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李君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其未接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 � �证券代码：605177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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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9.18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3年 8月 2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和 2023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 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022,700 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0%，成交的最高价为 32.68 元/股，最低价为 27.03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9,995,83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4 日

� � �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3-106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和
2023年 8月 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
票 1,603,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7%，成交均价为 15.9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553.96万元。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五日

� � �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 2023-070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财务部门确认，本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依据国家及住地政府部门文件在 2023 年 11 月份合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款项 8,846,914.23 元，均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本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88%。 明细如下：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元 ） 补助类型 会计科目 收款单位

零星补助 67,925.13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公司

地方财政支持 678,989.1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孙）公司

企业发展资金 8,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公司

合计 8,846,914.23

二、 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上述与收益相关的补助计入 2023年当期损益（其他收益）。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23年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公告编号：2023-067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智能制造”）之一致行动人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瀚投资”）持有

公司股份 36,807,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华瀚投资累计被质押股份 24,850,000股，占其所持股总数的 67.51%，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
● 公司控股股东华易智能制造、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和华瀚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9,714,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48%。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华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质押

股份 77,776,000股，占其所持总股数的 59.96%，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8%。
一、 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华瀚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5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华瀚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股） 1,5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0%

解质时间 2023 年 12 月 1 日

持股数量（股 ） 36,807,950

持股比例 9.5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股） 24,8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5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1%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瀚投资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化，华瀚投资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华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
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
数量

华易智能制造 84,799,659 21.89% 52,926,000 52,926,000 62.41% 13.66% 0 0 0 0

陈阿裕 8,107,025 2.09% 0 0 0.00% 0.00% 0 0 0 0

华瀚投资 36,807,950 9.50% 26,400,000 24,850,000 67.51% 6.41% 0 0 0 0

合计 129,714,634 33.48% 79,326,000 77,776,000 59.96% 20.08% 0 0 0 0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五日

� � �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23-062
债券代码：113660 债券简称：寿 22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国产保健食品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的“武香万延牌破壁灵芝孢子粉”产品完成了国产保健食品备案工作，并获得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国产

保健食品备案凭证。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武香万延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保健功能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备案号 食健备 G202333003714

备案人 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

备案人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黄龙开发区三路 12 号；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莹乡路 103 号

备案结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的规定，予以备案。

上述产品备案成功不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的产品品类，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提升公司在保健食品领域的竞争力，符合公司布局大健康产业的战略规划，为企
业持续发展打下扩容基础。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3565 证券简称：中谷物流 公告编号：2023-047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造集装箱船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1-2月，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与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扬子船厂”）、招商局金陵船舶(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船厂”）签署了集装箱船

舶建造合同，合计建造 18艘 4,600TEU集装箱船舶。 上述 18 艘船舶计划于 2022 年四季度至 2024 年
上半年陆续交付。上述船舶建造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新扬子船厂已交付全部 10艘集装箱船舶，金陵船厂已交付 5 艘集装箱船舶，本批
次 4,600TEU船舶累计交付并投入使用共计 15艘，剩余 3艘船舶预计将于 2024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603665 证券简称：康隆达 公告编号：2023-079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延期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针织”）之一致行动人张间芳先生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5%；本次延期质押后，张间芳先生累计质押股
份数为 19,707,63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2.12%，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3%。

● 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86,696,2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2%；本
次延期质押后，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42,234,5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8.72%，占公司总股 25.78%。

一、本次股份延期质押情况
2023年 12月 4日,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之一

致行动人张间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延期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延期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延 期 后 质 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张间芳 否 2,000,000 否 否 2023.6.1 2023.12.4 2024.12.4

中国 民 生
银 行股 份
有限 公 司
绍兴分行

8.33 1.22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2,000,000 / / / / / / 8.33 1.22 /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延 期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股 ）

本次延期质 押
后累计质 押 数
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东大针织 25,900,611 15.81 12,611,600 12,611,600 48.69 7.70 0 0 0 0

张间芳 24,000,000 14.65 19,707,630 19,707,630 82.12 12.03 0 0 0 0

张惠莉 25,695,655 15.68 9,915,270 9,915,270 38.59 6.05 0 0 0 0

诸暨裕康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100,000 6.7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86,696,266 52.92 42,234,500 42,234,500 48.72 25.78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